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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校园交通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现将《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校园交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2019年6月21日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校园交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校园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并保证消防通道顺畅，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及教学、科研、生活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校园道路上的车辆驾驶员、行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部门和个人(110、120、119、校内巡逻车等急救救援车辆及特殊助力车除外),都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校园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治理的原则，保障校园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平原校区和新乡校区。

第二章  校园道路管理
第五条  未经学校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在校园道路上从事非交通活动。严禁擅自占用校园道路、在校园道路上设置障碍、破坏道路等行为。对无故破坏道路者，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将督促相关部门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六条  凡需在校园道路上破路施工，应事先向总务部物业服务中心申请，接收审核同意出具的《施工许可证》，并向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报备。同时，施工现场必须树立明显的指示牌，施工结束后应及时修复路面，确保道路畅通。
第七条  有接待上级领导、举办重要活动等特殊情况需临时封闭道路的，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与学校有关部门结合，对需要封闭的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第三章  机动车辆通行
第八条  学校大门为从西门驶入、东门驶出，严禁逆行。
第九条  消防、武警、公安、救护、卫生防疫、邮政、银行押款、水电气工程抢救车等特种车辆进入校园执行任务，物业、安保人员应提供方便，并做好引导等必要服务。
第十条  校内教职员工机动车辆须提前办理《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机动车通行证》，并录入学校机动车信息库，进出校园时门禁系统将自动识别开启。
第十一条  禁止外来出租车、摩托车进入校区。严禁无证、无牌和经过改装的大功率燃油、燃气助力车在校园道路上行驶。
第十二条  机动车辆进入校园后只允许在校内东西南北环路行驶，且须按照校园内设置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行驶，不得随意变道或超车、鸣笛，禁止一切车辆驶入内环教学、生活区。
第十三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在校园道路上行驶的各种机动车必须注意礼让行人，减速慢行，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进出校门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5公里。机动车通过十字路口或转弯时，必须慢速行驶或停车让行。夜间行驶或通过临近教学、生活区路段时，必须降低行驶速度，保证通行安全。

第十四条  校园内禁止学车、练车、试车等行为。
第四章  非机动车辆、行人通行
第十五条  校园内行人应当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道路时，有斑马线的应走斑马线，没有斑马线的，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行。
第十六条  骑自行车时必须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严禁逆向行驶、骑车带人、急转猛拐、骑车打手机、双手脱把、骑快车、做危险动作等行为。
第十七条  禁止在校园东西南北环路上进行溜旱冰，玩耍踏板车、滑板等活动。禁止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等在校园道路上行驶。
第五章  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
第十八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进入校园，必须按指定地点有序停放，服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未经允许，严禁任何机动车辆在校园内生活区、教学区、主干道路上停放，堵塞交通。

第十九条  行政用车在完成任务后，自觉停放至停车场。

第二十条  学校班车必须按照指定的停车点上下教职工，其它路段禁止上下教职工。非工作时间段，停放至北环路东头班车车位。
第二十一条  对前来联系工作的外来机动车辆，各相关部门督促其停放至规定位置。
第二十二条  所有需进入校园的机动车辆（含来校联系工作、探亲访友、返校毕业生等），征得被访部门或个人同意后，在门卫处登记好被访人姓名、工号（学号）、电话等相关信息，方可进出校门。原则上不得在校园内过夜，如因工作、学习等需要住宿过夜，进校前需在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办理登记手续，并在规定停放车辆。
第二十三条  学校各部门举行大型活动，有外来机动车辆进校的，主办部门须安排专人负责，并提前2天以书面形式告知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双方商讨车辆行驶路线和停车地点，必要时安全保卫中心组织人员协助指挥交通、管理车辆。 
第二十四条  送水车辆（除送水时间外），须停放至图书馆西门特设充电处，严禁乱停乱放。

第二十五条  保洁工人所使用的工具车（除工作时间外），须放至工勤楼东侧停车棚内。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必须按照校内停放地点列表（见附件），有序停放。
第六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二十七条  校区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要迅速抢救伤员，保护好事故现场，并及时拨打110、120等候处理。

第二十八条  交通事故由公安、交警部门负责受理。
第七章  处  罚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辆未按规定行驶、校内行驶时速超过每小时20公里、在校内鸣笛或乱停乱放者将进行以下处罚：

1.对教职工违规车辆：通知其所在部门，第1次锁车48小时处理，并张贴锁车告知单，记录在案；违规停放第2次，全校通报并扣除绩效工资200元；违规停放第3次或3次以上，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并全校通报。

2.对学生（含学生家长）违规车辆：第1次记警告处分，通知其所在书院，对违规学生进行教育，由其辅导员做出情况说明，交至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并将违规学生及其辅导员记录在案。第2次记严重警告处分，第3次记过1次，以此叠加，并对其辅导员及其所在书院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3.对来访人员违规车辆：通知被访部门领导主管或个人，对被访部门或个人记录在案，在年度考核中扣除相应评分；被访部门被记录在案3次或3次以上，对被访部门进行全校通报批评，并由被访部门领导做出情况说明。

第三十条  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每月汇总1次违规者名单，并对违规违纪人员进行全校通报批评。人力资源部扣除被通报者当月绩效。总务部安全保卫中心扣除本单位年度安全考核相应分数。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总务部负责解释和执行，各部门须服从配合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地点列表（示意图）

附件

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地点列表（示意图）

一、机动车辆停放地点
行政楼北侧停车场；

实训楼北侧停车场；
东餐厅南侧停车位；

西餐厅南侧停车场；
图书馆东西门规划停车位；

南环路规划停车位；
学校班车停放至北环路东头所规划停车位。
二、教职工及学生非机动车停放地点
（一）行政楼南侧路边石阶

教学楼、基础楼门前石阶上花池一侧；
精诚书院、德馨书院北侧车棚；
仁智书院、羲和书院门前路边石阶上；
崇德书院北侧自行车停车位；
西餐厅西小门门前空地西侧花池处；
交流中心门前西侧花池旁；
实训中心南侧花池旁；
图书馆东门南侧停车位；

西门南北两侧停车位；

学校东大门东侧石阶上停车位供学生放假期间出校停放使用；
（二）共享单车

教学楼、基础楼门前两侧；
东西大门中间分叉口；
交流中心门前两侧；
实训中心东侧；
检影楼北门靠东侧；
西餐厅东门前；
崇德书院门前南北两侧；
以上位置石阶上靠路边均为共享单车停放地点。

另：图书馆东门南侧停车位，德馨书院南侧自行车停车位划归共享单车使用，以便精诚书院、德馨书院师生方便使用共享单车。

三、校内交通及停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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